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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投标邀请 
日期：2024 年 3 月 8 日 

五矿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受新华通讯社办公厅的委托，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采购法》和其他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拟对如下项目进行公开招标。现邀请国内

合格投标人参加投标。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全球通信系统租赁服务项目--国际宽带网电路租赁服务项目第 3 包-亚欧

和北美地区电路租赁 

2.招标编号：WKZB2411BJI300178/003 

3.资金来源：财政性资金 

4.预算金额：每年人民币 121 万元 

5.最高投标限价：每年人民币 121 万元 

6.采购需求： 

在采购人新华社总社与亚欧总分社工作区之间、新华社总社与北美总分社工作区之

间通过租用基础电信运营商 4条大容量、高速率、安全可靠的跨境以太网电路，实现数

据网络的构建。 

7.合同履行期限： 

（1）电路开通工期为合同签订后 120 个自然日内。电路开通是指双方商定的接口

点外侧间的电路全程测通且投标人完成本项目采购电路网络连接（IP 层）后，采购人严

格按照招标文件技术需求指标和投标人投标文件指标对所开通电路的质量进行验收，验

收合格后采购人代表签字确认的日期代表电路正式开通日期。 

（2）本项目电路预计租期为 3 年，确定中标人后，将签署第一年租用合同，租期

起算时间为正式开通时间。一年合同租用期满且采购人获得下一年度预算批复，如双方

无异议，则合同自动顺延一年，各项条款在顺延期继续有效，顺延合同的租用有效期起

算时间为上一期合同规定的租用期截止日的下一日。一年合同租用期满但采购人未获得

预算批复或需求取消，则经采购人提前书面通知中标人后，合同到期终止，不再顺延。

合同顺延次数最多为贰次。 

8.实施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9.是否允许进口产品投标：本项目为服务采购项目，进口产品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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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采购用途：自用 

11.采购项目的属性：服务 

1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13.本项目不允许转包、分包。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申请人即投标人，以下资格要求须同时满足）： 

1. 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 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1）本项目是否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采购：否 

3. 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符合《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

库〔2016〕125 号）的相关要求。 

（2）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参加

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为本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

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参加本项目的投标。 

（3）本项目是否接受分支机构参与投标：是 

（4）投标人必须向采购代理机构获取招标文件，未向采购代理机构获取招标文件

的潜在投标人均无资格参加投标。 

（5）投标人或投标人母公司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许

可范围须包含：国际通信设施服务业务和国际数据通信业务）。 

三、获取招标文件 

1.时间：2024 年 3 月 8 日至 2024 年 3 月 18 日，每天上午 09:00 至 11: 00，下午

13:30 至 16:3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2.地点：wkzb002@qq.com 

3.方式：本项目通过邮件方式免费获取电子版招标文件。有意向的潜在投标人须先

在中国政府采购网本项目的采购公告项下下载《文件领取登记表》并填写完成后，将《文

件领取登记表》发送至 wkzb002@qq.com，邮件主题格式必须为“XXXX（供应商全称）

申请领取 WKZB2411BJI300178/003 招标文件”。采购代理机构按照《文件领取登记表》

内登记的信息通过邮件发送电子版招标文件。潜在投标人招标文件领取人对领取登记信

息的正确性负责，因登记信息填写错误造成的后果由潜在投标人自行承担。采购代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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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不对邮件送达时间和邮寄过程中的遗失、毁损负责。 

四、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1.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和开标时间：2024 年 3 月 29 日 09 时 30 分（北京时间），

届时请参加投标的单位派代表出席开标仪式。 

2.开标地点：北京市西城区文兴街 1号院 3 号北矿金融大厦 9层第四会议室，届时

请投标人代表出席开标仪式。 

五、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5个工作日（不包含公告当日）。 

六、其他补充事宜 

1.投标文件的递交：投标文件请于开标当日、投标截止时间之前由专人送达开标地

点,以电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形式递交的投标文件将不予接受，逾期送达或者未

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投标文件，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将拒收。 

2.评标方法和标准：综合评分法。 

3.本项目招标公告在中国政府采购网上发布。 

4.本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节约能源、保护环境、促进中小企业及监狱企

业发展、促进残疾人就业、使用信用记录结果、支持乡村产业振兴、绿色发展，具体政

府采购政策落实情况详见招标文件。 

5.现场踏勘：无。 

6、本项目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为：本项目所有采购内容概

括为“电路租赁”一个标的，标的名称即“电路租赁”，该标的所属行业为“信息传输

业”。 

7.采购代理机构账户信息： 

开户名称：五矿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首都体育馆支行 

银行账号：9558850200000579958 

七、联系方式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新华通讯社办公厅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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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10-63076313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五矿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文兴街 1号院北矿金融大厦 9层 906 室 

联系方式：梁敬保、潘爽、石浩人/010-81125775、81125778 

3.采购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梁敬保、潘爽、石浩人 

 联系电话：010-81125775、81125778 

      电子邮箱：wkzb002@qq.com 


